譯本

2013年3月18日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07屆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代表團團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法務司司長
陳麗敏女士開場發言
尊敬的委員會主席先生及各位委員：
1.
我很榮幸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執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情況的首次報告，接受委員會的審議。
2.
首先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劉振民大使，感謝他作出的必要安排和他的引介發言。
3.
請允許我介紹澳門代表團主要成員：
朱琳琳女士，代表團副團長，法律改革及國際法事務局局長；
羅立文先生，澳門駐世界貿易組織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
容光耀先生，社會工作局局長；
朱林先生、鄭蘊琪女士、辜美玲女士，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
費鈿娜女士、柯雋樂先生，保安司司長辦公室顧問；
丁雅勤女士，勞工事務局副局長；
黎錦權先生，治安警察局副局長；
林佩貞女士，新聞局廳長。
主席先生，
4.
1999年12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從此，澳門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按照《基本法》，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並維持原有的生活和運作方式。
5.
作為憲制性法律，《基本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自1999年12月20日起在澳門實施。按照《基本法》第138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的國際協議，但已適用於澳門的仍可繼續適用。
6.
澳門特區的法律地位，也表現在它可以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或國際組織在適當領域以“中國澳門”名義保持和發展關係以及簽訂協議。
7.
在2012年，澳門特別行政區面積大約為30平方公里，居民58萬2千人。數個世紀以來，澳門擁有多族群和平相處，彼此尊重對方的文化、宗教和語言差異，相互融合的歷史傳統。在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澳門歷史城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31個世界遺產。
主席先生，
8.
我希望藉着這個機會，概要介紹澳門特別行政區執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採取的一些主要措施和進展情況。
9.
按照“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透過適用人權領域的重要公約，有助於擴大澳門人權的保護範圍。
10.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致力有效落實《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相關規定。
11.
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13年以來，在澳門居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的社會持續穩固發展。澳門政府著重改善居民福利，投放大量資源，包括加大社會保障基金、15年免費教育及向本地學生提供資助；提昇對長者、兒童、學生、殘障人士、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及福利等。此外，亦設立食品安全中心及推出對抗通脹的措施，如實行食物銀行，現金分享及公共房屋計劃。
12.
澳門特區政府為擴大社會對人權的認識和保護，通過以多種語言（包括中文、葡文和英文）的宣傳及推廣活動等積極策略，對居民進行人權的培訓和教育。
13.
為履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其他適用於澳門特區的國際法文書所要求的義務，澳門特區制定了新的法例，包括對個人資料保護、打擊毒品和人口販賣、勞動關係、殘障人士保護、難民、求諸法律及法律援助、保護婦女和兒童等方面的立法。此外，也採取措施為弱勢人士提供適當協助，並與本地區非政府組織溝通及合作解決社會問題。
14.
在監督人權機制方面，澳門司法機關負責審查澳門本身法律制度是否符合適用於澳門特區的國際公約。
15.
另外，行政申訴機構的主要功能是促使人的權利、自由、保障與正當利益受到保護，確保行使公權力的合法性以及公共行政的公正和效率。
16.
同時，新增了不少旨在推廣、監察和保障人權的機構，其成員大多數由社會人士和非政府組織代表組成，包括：暴力罪行受害人委員會、難民事務委員會、婦女事務委員會、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紀律監察委員會、預防愛滋病委員會、精神衛生委員會、長者事務委員會、禁毒委員會、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及復康事務委員會等。
17.
對於旨在促進社區和諧的非政府組織，通過其積極參與而作出的貢獻，我們表示讚許。他們設立熱線電話，深入研究社會問題及解決方法，向公眾宣傳現行的法律制度，在政府和社會各階層中擔當着中介角色。
18.
澳門特區政府保持與非政府組織定期對話，在推出重要政策和法律草案前，以公開諮詢方式鼓勵澳門居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和政治生活。
19.
2012年的一項重要事宜，是推進澳門特區的政制發展，包括完成修訂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以及對本地的選舉法例作出適當修改。修改程序符合《基本法》以及澳門政制平穩漸進發展的實際需要。值得強調的是，整個過程是開放的，特區政府廣泛收集意見，澳門居民及本地社團透過公眾諮詢全面參與。
主席先生，
20.
面對挑戰和機遇，澳門特區政府意識到，根據《基本法》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責任加強居民認識適用於澳門特區的有關人權的國際法文書及本地法律。
21.
我們將採取必要措施，繼續對居民和公務人員進行法律培訓及教育，尤其注重推廣公民教育和人權的認識及保護。
22.
澳門特區政府將努力在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及由此而產生的挑戰之間取得平衡，並繼續堅持“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強化政府管治及廉政建設，增加公眾參與公共事務。
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委員，
23.
澳門特區政府期望藉此機會，重申貫徹落實我們的憲法性法律《基本法》中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承諾，透過是次與委員會交換意見，積極回應委員的提問，達致有建設性和有成效的對話。
主席先生，
24.
如蒙允許，本人現請澳門代表團副團長朱琳琳，就委員會於2012年9月對澳門特區提出的問題清單的重點作出扼要回應。
謝謝！
1

